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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7/2021_2022__E9_BB_91_

E9_BE_99_E6_B1_9F_E7_c65_277437.htm 今后，高中生将告别

单一以考试成绩评价的模式，而以道德品质、公民素养、交

流与合作能力等为动态“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这是今秋黑

龙江省普通高中实施新课程改革后，高中生在学习生活中面

临的又一重大变革。昨天，黑龙江省教育部门出台《黑龙江

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试行)》。 据悉，实施综

合素质评价后，评价结果将在全省普通高中之间相互承认。

各项评价结果均达到C级及以上方可高中毕业，其结果也将

是高校招生录取时必须提供的考生信息之一。按规定，今后

，综合素质评价获得相应等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依据黑

龙江省高校招生考试相关规定享受录取照顾政策。 综合素质

评价包括六方面内容 据了解，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将从道

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态度与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运

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方面进行评价。其中，道德品质、

公民素养、交流与合作能力评价结果设定为基本达到要求(记

为C)和尚需努力(记为D)两个等级；学习态度与能力、运动与

健康、审美与表现评价结果设定为优秀(记为A)、基本达到要

求(记为C)和尚需努力(记为D)三个等级。 评价程序一般可分

为过程性评价、阶段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其中，过程性评

价一般采用观察、访谈、答辩、模拟实践、情景测验和纸笔

测验、实际操作、亲自实践、现场测试、评价量表测量相结

合的方法。阶段性评价是在学段或学期、学年结束时对学生

发展目标实现程度作出的评价，是过程性评价的积累和总结



。总结性评价是对学生高中阶段成长、发展状况的整体性反

思和综合性总结。 评价结果必须公示有异议可申诉 在评价过

程中，主要采取多元主体评价方式，即自我评价、同学评价

、教师评价、家长评价和社区评价相结合。主要通过以一袋(

学生“成长记录袋”)、两册(“班主任评价手册”和“科任

评价手册”)、三表(家长评价表、总结性评价表和模块修习

情况统计表)和学生电子档案为载体，通过灵活多样、行之有

效的评价过程，达到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目的。 据

悉，高三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要将全体学

生综合素质总结性评价等级等重要信息在校园内公示一周。

学生如对本人或他人的评价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申诉或举报。学校在接到学生申诉或举报一

周内，要在学校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的组织下，进行调查、核

实和复评，作出决定并及时通知申诉或举报者本人。对经复

评产生变化的结果，要在校园内公示一周，并说明变化的原

因。申诉或举报者如对处理决定仍有异议，可逐级申诉或举

报，直至市(行署、总局)普通高中考试评价办公室。 黑龙江

省将建立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档案，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收集、处理重要评价信息，记载学生成长历程

，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咨询和指导。 评价工作违纪舞弊将“

一票否决” 为确保评价工作公平、公正，黑龙江省将在评价

工作中实施“阳光工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强

评价“阳光工程”制度建设，建立公示、监督、申诉、举报

制度。学校对学生的评价结果、获奖情况、模块修习情况、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等重要评价信息都要及时予以公示。 今后

，教育部门将建立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定期专项检查机制。严



肃查处评价工作中出现的玩忽职守、违纪舞弊事件，并追究

有关人员的责任，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一票否决”权。

对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态度消极、敷衍了事、质量差、信誉度

低的学校要通报批评，该学校三年内不得参与示范性高中评

选和各类评优，已认定为省级重点中学或示范性高中的，撤

销其相应资格。对该学校校长要通报批评、给予行政处分，

且三年内不得晋级、晋职和参加评优、评模。情节十分严重

者，按相关组织程序撤销其行政职务；对弄虚作假、违纪舞

弊的学校管理干部和教师要通报批评、给予相应处分，并且

三年内不得晋级、晋职和参加评优、评模。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